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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

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
瑞元

謹就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(以下簡稱肺炎特別預算) 執行

情形提出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。 

壹、 肺炎特別預算經費執行情形 

肺炎特別預算（含 4 次追加預算）本部主管部分流用後預算

數共計 2,244.47 億元，截至本年 4 月 30 日，累計執行數計 2,202.28

億元，執行率 98.12%，其中防治計畫執行率 98.03%，紓困計畫執

行率 98.61%。謹就主要項目預算執行情形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購買防疫物資、抗病毒藥物及疫苗採購等相關經費： 

（一） 防疫物資：本部依指揮中心指示依法徵用及採購家用快

篩試劑，因應居家隔離及檢疫等防疫及供應實名制民眾

購買需求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188.93 億元。 

（二） 抗病毒藥物：採購 Remdesivir、Paxlovid、Molnupiravir 等

藥物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210.29 億元。 

（三） 疫苗採購等：採購 AZ、Moderna、BNT、Novavax 及高端

等疫苗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340.00 億元。 

二、 隔離收治及檢驗診斷： 

（一） 支付確診個案於隔離治療機構或在家隔離期間必要之

治療費用，避免確診個案於可傳染期散播病毒，並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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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感染後導致嚴重併發症或死亡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

行 57.73 億元。 

（二） 委託指定檢驗機構檢驗，使疑似個案及接觸者可獲即時

檢測，阻絕疫情散播，強化防疫網運作效能，截至本年

4 月底計執行 231.02 億元。 

三、 醫護津貼及機構獎勵等： 

（一） 支付負壓隔離病房、專責病房醫護及相關人員津貼、集中

檢疫場所徵調人員津貼等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245.86

億元。 

（二） 公、私立醫療(事)機構與其他相關機關(構)、醫事團體績

優績效獎勵等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287.21 億元。 

四、 隔離補償金及死亡喪葬慰問金等相關經費： 

（一） 防疫隔離補償及行政作業費：自 109 年 3 月 23 日開放

受理申請防疫補償，並參照地方政府受隔離及檢疫人數

比例，核付各地方政府相關行政經費，截至本年 4 月底

計執行 103.32 億元。 

（二） 死亡喪葬慰問金：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17.77 億元。 

五、 補助地方政府設置社區篩檢站、集中檢疫所運作、防疫資訊

系統等其他防治項目，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181.78 億元。 

六、 發放民眾急難紓困救助金、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金、發放

0 至 2 歲幼兒家庭防疫補貼、受疫情影響民俗調理業者、社

會福利事業單位及醫療(事)機構事業產業補償等紓困計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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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年 4 月底計執行 338.37 億元。 

貳、 結語 

全球疫情趨緩及國內疫情持續穩定，自 112 年 5 月 1 日

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，指

揮中心並於同日一併解編，本部透過跨單位防治聯繫會報，

強化相關單位溝通協調，定期盤點醫療及防疫物資整備情形，

以利疫情變化或新興變異株出現時之即時應變，全力守護國

人健康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

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